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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 建 省 绿 化 委 员 会
福 建 省 林 业 局
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福建省绿化委员会 福建省林业局

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开展

全省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工作的通知

省绿化委员会有关成员单位，各市、县（区）林业主管部门、住

建（城管、园林）主管部门，平潭综合实验区资源生态局、交建

局，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管理局，省林业局有关处室局站、直属

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古树名木保护条例》，做好全省古树名木资源

普查工作，根据《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古

闽绿委〔2026〕1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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树名木资源普查的通知》（全绿办〔2025〕9号）要求，现将《福

建省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各地结合实际，

强化组织领导，加强部门协作，认真组织实施，确保按时保质完

成古树名木资源普查任务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

省林业局 郭利娜 139****3346；

省住建厅 周 琳 186****1207；

省林业调查规划院 肖海苏 159****5319（普查技术）；

省林业调查规划院 方艺辉 137****1499（信息系统）；

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林世雄 137****6515（普查技术）。

附件：福建省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工作方案

福建省绿化委员会 福建省林业局

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2026年 1月 5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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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福建省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工作方案

为规范全省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工作，根据《全国绿化委员会

办公室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的通知》（全绿办

〔2025〕9号）要求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以全国第二次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和最新年度更新数据为基

础，统一标准、统一平台、统一时点，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古树名

木资源普查，查清、掌握全省古树名木的资源总量、分布、生长

状况、保护管理及历史人文等情况，建立全省城乡一体化的古树

名木资源管理数据库，为科学保护、依法管理和动态监测古树名

木提供基础数据支撑。

二、普查对象

普查对象为全省范围内分布在城市和乡村的所有古树名木，

包括国家公园、自然保护区、风景名胜区等各类自然保护地范围

内的古树名木。

三、主要任务

普查内容主要包括调查古树名木的位置分布、树种、树龄、

数量、生长势、生长环境和保护现状等。按照《福建省古树名木

普查技术方案》要求，依托福建省古树名木智慧管理系统（含移

动采集端）作为普查支撑系统，分类施策开展调查。

（一）散生古树名木

1.对已登记在册的古树名木开展更新调查，核实修正每木调



— 4 —

查表中各项因子；对减少（含死亡、灭失古树名木和不符合古树

名木标准需剔除的树木）情况，调查取证、提出处置意见、说明

情况。

2.对新发现的古树名木实行每木调查。

（二）古树群

1.已登记在册的古树群，符合最新古树群认定标准的，实行

全林调查（即每木调查），并采集古树群相关信息。对不符合最

新古树群认定标准的，调整为散生古树名木，开展每木调查。

2.新发现的古树群，特别是新增加的国家公园、自然保护区

等范围内古树群，根据其规模、通达性及管理需求分类施策开展

调查：对人类活动频繁区域的古树群，采用全林调查；对地处偏

远、人力难以到达区域的古树群，充分利用无人机、遥感等新技

术手段，采用抽样调查或遥感调查方法进行估算，总体掌握古树

群的基本情况，记录群内具有重要价值古树的信息。

四、组织分工

（一）省绿化委员会办公室

负责统筹协调全省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工作，汇总全省普查成

果、上报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。

（二）省级部门

省林业局和省住建厅建立联合工作机制，制定省级实施方案，

按照职责分工分别组织推进全省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工作，建立省

级技术专家组（附件），开展技术指导。

1.省林业局：由局绿化办牵头负责部署开展乡村古树名木资

源普查工作，组织技术培训、调查成果复核汇总和工作报告编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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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。保护地处、林场中心、保护中心、湿地中心等各相关处室局

站配合，协同指导推动国家公园、自然保护区、风景名胜区等各

类自然保护地和省属国有林场做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工作。省林

规院作为普查技术支撑单位，负责起草普查技术方案和普查系统

用户手册，牵头开展技术指导、培训、质量控制；负责汇总分析、

编制、汇交全省普查成果。

2.省住建厅：负责部署开展城市古树名木资源普查，开展技

术培训、调查成果复核汇总和工作报告编制等，按时将城市古树

名木资源普查成果上报省绿化办。

3.省绿委相关成员单位：省教育厅、自然资源厅、交通运输

厅、水利厅、农业农村厅、文旅厅、机关事务管理局等单位协助

配合开展管辖区域内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工作。

（三）市级古树名木主管部门

市级林业和住建（城管、园林）部门负责组织推进辖区内古

树名木资源普查工作，制定市级实施方案，开展技术培训、指导，

市级查验，审核汇总普查数据，编制普查成果并上报省级古树名

木主管部门。

（四）县级古树名木主管部门

县级林业和住建（城管、园林）部门负责具体组织实施辖区

内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工作，开展实地调查、数据汇总、成果自查、

专家评审，并将普查成果上报市级古树名木主管部门。

五、实施步骤

普查工作自2025 年 9月开始至 2027 年 12月底结束，分五个

阶段进行。普查工作以县（市、区）为基本普查单元，国家公园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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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然保护区、风景名胜区、开发区等管理区划清晰且有独立管理

机构的单位可作为独立普查单元，自行组织开展调查，并将调查

成果按照属地原则汇总到各县级行政区。

（一）部署发动阶段（2025 年 9月—2026 年 3月）

县（市、区）林业部门和住建（城管、园林）部门组织协商，

合理划分普查范围；存在异议时，提交当地政府裁定。莆田市和

漳州市南靖县分别做好城市和乡村古树名木普查试点任务，为全

面普查积累经验。各级各单位做好普查前期准备工作，广泛征集

古树名木资源线索，做好省、市、县三级培训；各设市古树名木

主管部门于 2026 年 3 月 30 日前完成工作部署，将市级实施方案

上报省级古树名木主管部门。

（二）县级调查阶段（2026 年 4月—2026 年 11月）

县（市、区）林业部门和住建（城管、园林）部门分别组织

开展所辖范围内的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工作。按照普查单元，逐乡

镇（街道、林场）、逐村（居委会、工区）开展全覆盖调查，建

立普查档案；做好内业整理、数据汇总、自查、专家评审和普查

报告撰写，于 11 月 30 日前将普查成果上报设区市古树名木主管

部门。省市古树名木主管部门根据各地普查进度，适时开展中期

质量评估。

（三）省市复核阶段（2026 年 11月—2027 年 3月）

设区市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分别组织开展市级查验，于2027年

1月 30日前将市级普查成果分别报省级古树名木主管部门，抽查

比例不低于散生古树名木株数、古树群个数的 4%，若资源总量大

于1万株，抽查比例调整为 3%。省级古树名木主管部门于2027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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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月 30日前完成全省普查成果复核，抽查比例不低于散生古树名

木株数、古树群个数的 3%。对于省市复核中出现有异议的数据，

县级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及时整改，重新逐级上报普查成果。

（四）成果产出阶段（2027 年 4月—2027 年 5月）

省林业局和省住建厅于 2027 年 4 月 30 日前，将普查成果汇

总数据上报省绿化办。省绿化办负责对全省古树名木普查工作进

行全面分析评估和总结，形成省级普查成果。

（五）上报迎检阶段（2027 年 6月—2027 年 12月）

省绿化办将全省城乡古树名木资源普查成果上报全绿委办，

做好与“全国古树名木智慧管理系统”数据汇交，迎接全绿委办

的抽查复核，并根据复核意见完善普查成果。

六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地要高度重视，林业和住建（城管、

园林）部门要建立联合工作机制，坚持城乡统筹、部门协同推进，

积极协调教育、自然资源、交通运输、水利、农业农村、文旅（文

物）等相关部门配合推进资源普查工作；积极争取当地党委、政

府支持，协调落实普查工作经费，确保普查工作顺利开展。

（二）夯实技术支撑。省级组建技术专家组，对各地普查工

作开展技术指导和专业咨询服务。组织全省技术培训，解读技术

规程、统一技术方法。各地可相应成立本级技术专家组，并在省

级培训的基础上，进一步组织开展普查技术培训，使各级管理人

员和普查人员熟练掌握普查技术标准规范和必备的专业技能知

识，为普查工作奠定基础。

（三）严把普查质量。严格执行县级自查、省市复查、国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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抽查的质量把控机制，落实事前培训、事中指导、事后复核制度，

严把实地调查、内业整理、外业核查等环节质量，按时序推进和

调度各地普查进度，发现问题及时纠正，确保普查数据真实准确、

完整规范。

（四）做好安全保障。各地各单位要建立安全保障机制，做

好安全防范和应急预案，加强安全教育和管理。严格执行中央八

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，严格遵守工作纪律，确保普查工作节

俭、务实、高效。严格执行国家信息安全和业务保密管理制度，

落实保密责任制，普查原始数据及未经审核的普查成果不得公开。

（五）强化宣传发动。认真做好普查宣传策划和组织，充分

发挥各类新闻媒体作用，广泛深入宣传普查重要意义和要求，多

形式向全社会征集古树名木资源信息和调查线索，为普查工作顺

利开展营造良好社会氛围。结合宣贯《古树名木保护条例》，加

强古树名木保护科普宣传，切实增强全社会保护古树名木的责任

意识与行动自觉。

附件：福建省古树名木资源普查技术专家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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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福建省古树名木资源普查技术专家组

为确保我省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工作顺利开展，决定成立福建

省古树名木资源普查技术专家组，为普查工作提供技术咨询和支持。

一、组成成员

组 长：张惠光 福建省林业调查规划院院长、教授级高工

副组长：庄晨辉 原省林业厅绿化办主任、教授级高工

陈世品 福建农林大学教授

林世雄 福建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

组 员：张晓萍 福建省林业调查规划院副院长、教授级高工

林道茂 福建省林业调查规划院副院长、高级工程师

潘标志 福建省林业调查规划院教授级高工

肖海苏 福建省林业调查规划院高级工程师

方艺辉 福建省林业调查规划院高级工程师

徐 炜 福建风景园林学会副会长、教授级高工

方克艳 福建师范大学研究员

程志强 福建师范大学副教授

邓传远 福建农林大学副教授

郑世群 福建农林大学副教授

何中声 福建农林大学副教授

陈凌艳 福建农林大学副教授

童应华 福建农林大学副教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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叶宝鉴 福建理工大学副教授

叶功富 福建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、教授级高工

蔡守平 福建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

庄莉彬 福州植物园教授级高工

俞 群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

刘向国 福州市绿化管理处高级工程师

何红榕 福州市闽江公园管理处高级工程师

郑惠章 福建省农业生态环境与能源技术推广总站

教授级高级农艺师

付 影 福州市金山公园管理处高级工程师

二、工作机构及其职责

技术专家组办公室设在福建省林业调查规划院，承担技术专

家组日常工作，负责普查技术咨询和指导，普查工作方案和技术

方案审定，把握普查技术方向，对重大技术问题研究提出解决方

案，疑难树种鉴定、树龄测定、中期质量评估、省级复核、成果

论证等。办公室主任由省林规院副院长、教授级高工张晓萍担任。





福建省绿化委员会办公室 2026年 1月 5日印发


